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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委员会文件
鄂经法党发〔2016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
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：

《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》已经学

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，现予印发。

中共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委员会

2016 年 4 月 19日



— 2 —

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教职工

政治理论学习制度

为切实抓好我院教职工经常性的政治理论学习, 提高教职

工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，用理论指导学院科学发展，为建设

特色鲜明、省内一流、国内知名的独立学院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

和精神动力。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,制定本

制度。

一、学习对象

在职在岗的全体教职工。

二、学习时间

教职工政治理论集中学习每两周进行一次，原则上逢双周星

期四上午由各部门组织集中学习。特殊情况可作调整，但必须保

证时间。

由学院统一组织的学习，如辅导报告会等另行安排时间。

三、学习内容

（一）马克思主义理论；

（二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、制度；

（三）党史、国史、世界史；

（四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、文学知识、科学知识、思维知识

和经验；

（五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精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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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学院改革发展和当前中心工作的有关文件、制度等；

（七）上级布置的有关思想政治专题教育资料。

四、学习要求

（一）全体教职工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、一种精

神追求、一种生活方式，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，

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，广泛学习各方面

知识，做到学以益智、学以励志、学以立德、学以修身。

（二）各部门要把政治理论学习作为首要工作抓紧抓好，经

常研究学习情况，提出改进措施，注重学习效果，抓好督促落实。

各部门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政治理论学习的第一责任人，

要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，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抓好政治理论学习。

每次学习都要有记录，载明学习日期、主持人、参加人数、缺席

人及原因、学习讨论的主要内容等。

（三）经常性的政治理论集中学习由各部门根据要求自主组

织，人数较多的单位可划分学习小组（10—15 人为宜），部门负

责人分别到各小组参加学习；专题教育由党委工作部根据上级要

求和党委安排进行布置，并做好学习服务和指导工作。

（四）教职工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，要增强对政治理论

学习重要性的认识。要从“讲学习、讲政治、讲正气”的高度，

端正学习态度，遵守学习纪律，保证学习时间，发扬理论联系实

际的学风，把政治学习同解决统一思想过程中遇到的难点热点问

题结合起来，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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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来，同提高工作效率，解决我院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

问题结合起来，从而克服“本领恐慌”问题。

（五）党委工作部负责制定年度学习计划，并对各单位的政

治理论学习和专题教育情况进行检查和必要的督促，适时总结和

通报学习情况。

五、本制度由党委工作部负责解释；本制度从发布之日起执

行。

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党委工作部 2016 年 4 月 19 日印发


